


温龙城法〔2012〕95号


关于转发《龙湾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的
通    知
各中队、局属事业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龙湾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温州市龙湾区城管与执法局
2012年8月13日
中共温州市龙湾区委办公室（通知）
温龙委办发〔2012〕63号
━━━━━ ★ ━━━━━
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区属各单位：
《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已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温州市龙湾区委办公室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7月26日

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公务接待“三严四禁”规定，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温龙委办发〔2012〕62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区各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三条  严格执行工作餐制度。
（一）本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在区域范围内从事公务活动，确需安排就餐的，一律安排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过60元。凡建有单位食堂的，一律在食堂安排工作餐。没有食堂或食堂不具备接待条件的单位，自己要确定1-2家具备刷卡消费条件的定点饭店安排就餐（不得安排在星级酒店）。定点饭店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备案。
（二）要加强单位食堂建设，严格食堂经费管理，建立食堂接待明细台账，定期结算工作餐经费。食堂不得从酒店、饭店等处购买送餐服务。
（三）严格控制陪同人数，陪餐人员不超过被接待人数，不得安排与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无关的部门和人员陪同，不得搞层层陪同。
第四条  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卡消费制度。除在单位食堂就餐外，其他公务用餐要实行刷卡消费，一次一结算（结算时菜单附后），不得签单、赊账，取消现金报销。
第五条  严格执行公示报告制度。
（一）公务接待费要逐月公开公示，每月10日前向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公开上月公务接待的批次及费用支出的详细情况（含单位食堂开支）；并将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及总额（含单位食堂开支）在单位政务公开栏或局域网上公开公示，自觉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
（二）各单位在每月10日前向区财政部门报告上月公务接待情况（详见附1）。财政部门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10日前，向区纪委（监察局）、市财政局报告上季度公务接待情况（详见附2）；在每季度次月15日前向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书面报告各单位公务接待的总体情况，向区分管领导书面报告其管辖范围内单位的公务接待总体情况。
第六条  禁止午餐饮酒。除外事、招商引资、主要节日庆典等重要公务活动外，其他公务活动期间，午餐一律不得饮酒和含酒精饮料。
第七条  禁止同城接待。本区范围内各单位之间，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用公款相互宴请。不得到市域范围内上级单位所在地，用公款宴请上级单位工作人员。
第八条  禁止超规格接待。任何人不得擅自提高接待标准和规格，不得食用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及其他高档菜肴，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高档进口酒以及高档香烟。
第九条  禁止经费超支。公务接待实行总额控制，在财务上单列支出，不得另立名目在会议费或其他经费中支出，或者以任何名义向下属单位和有业务关系的单位、个人转嫁报销接待费用。
第十条  各单位要加强对公务接待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规范公务接待工作。财政部门要加强公务接待经费的预算管理，强化对公务接待经费使用和公务卡消费情况的审核监控；机关事务管理和接待部门要完善公务接待制度，创新工作形式，整合已有的公务接待服务设施，利用社会服务资源，避免浪费和重复建设；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公务接待经费使用和标准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公务接待工作中违纪违规问题的查处。
第十一条  严肃查处违反本细则的行为，凡违规一次的，对责任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违规二次的，对责任单位予以通报批评，责令主要责任人停职检查；一年内累计违规三次及以上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诫勉谈话，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主要责任人纪律处分、经办人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区纪委（监察局）、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1、单位公务接待情况报告表
    2、龙湾区公务接待情况报告表
附1

单位公务接待情况报告表（   月份）
报告单位（盖章）：                             单位公务接待经费年度控制额度：                         报告时间：
	序号
	时间
	带队单位及领导职级
	随行
人数
	主要公务内容
	接待餐数
	陪餐
人数
	就餐地点
	接待餐费（元）
	费用总额
（元）
	接待类型

	
	
	
	
	
	
	
	
	
	
	

	
	
	
	
	
	
	
	
	
	
	

	
	
	
	
	
	
	
	
	
	
	

	
	
	
	
	
	
	
	
	
	
	

	
	
	
	
	
	
	
	
	
	
	

	
	
	
	
	
	
	
	
	
	
	

	
	
	
	
	
	
	
	
	
	
	

	本月费用总额合计（元）
	
	本月累计费用总额（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或减少（±%）
	


主管领导（签字）：                                                                                      填表人：
注：1、“费用总额”应包括餐费、住宿费等各类接待费用；
2、请各单位每月10日前将报告表报区财政局预算科（传真：85600815）。
3、“接待类型”分区域内和区域外。
附2

龙湾区公务接待情况报告表（    季度）
报告单位（盖章）：                                                                           报告时间：
	             内容
类别
	接待批次
	接待人数
	接待餐费
（元）
	费用总额
（元）
	本季累计
费用总额
（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或减少
（±%）

	市域内公务接待
	
	
	
	
	
	

	市域外公务接待
	
	
	
	
	
	


主管领导（签字）：                                                                           填表人：
注：1、“费用总额”应包括餐费、住宿费等各类接待费用；
    2、请区财政部门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将报告表报区纪委党风宣教室（电话：86966826）和市财政局行政政法处（传真：88525227）。
温州市龙湾区城管与执法局办公室   2012年8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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